
财产转让所得个税纳税期限规定：具有六种情形之一的，扣缴义务人、纳税

人应当依法在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具体情形规定如下：

个人取得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期限规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第二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应当依法在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一）

受让方已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二）股权转让协议已签订生效的;

（三）受让方已经实际履行股东职责或者享受股东权益的;（四）国家有关部门

判决、登记或公告生效的;（五）本办法第三条第四至第七项行为已完成的;（六）

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有证据表明股权已发生转移的情形。

因此，个人股权转让所得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在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

个人转让股权缴纳个税依据

根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

014 年第 67 号）相关规定，个人转让股权，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

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股权原值确认方法

个人转让股权时，股权原值确认方法：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规定，个人转让股权的原值依照

以下方法确认：

（一）以现金出资方式取得的股权，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与取得股权直接相

关的合理税费之和确认股权原值；

（二）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方式取得的股权，按照税务机关认可或核定的投

资入股时非货币性资产价格与取得股权直接相关的合理税费之和确认股权原值；

（三）通过无偿让渡方式取得股权，具备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所列情形的，

按取得股权发生的合理税费与原持有人的股权原值之和确认股权原值；

（四）被投资企业以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个人股东

已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以转增额和相关税费之和确认其新转增股本的股权原

值；

（五）除以上情形外，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照避免重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原则

合理确认股权原值。

财产转入所得其他税种报税规定

1、企业所得税

如果转让股权的是法人（非自然人，注意：法人并非法定代表人）股东，则

涉及企业所得税的缴纳。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10〕79 号）第三条“关于股权转让所得确认和计算问题”：



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

的实现。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企

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

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企业在转让或

者处置投资资产时，投资资产的成本，准予扣除。投资资产按照以下方法确定成

本：

（一）通过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以购买价款为成本；

（二）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

付的相关税费为成本。

2、印花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规定：产权转

移书据，（其中）包括股权转移书据（证券交易另行规定，不含于此处），按照

价款的万分之五计税。


